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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

定，本宗国有建设用地业经依法批准，决定以划拨方式提供。

    使用本宗建设用地的单位或个人，必须遵守本《国有建

设用地划拨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的规定。

    本决定书是依法以划拨方式设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使用国有建设用地和申请土地登记的凭证。

 

 

签发机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大兴）管理

委员会

签发时间：2026 年 06 月 23 日

法人印章



摘  要

 

一、本宗地的批准机关和使用权人

批准机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大兴）管理委员

会；

批准文号：京临管函〔2026〕19号；

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北京新航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噪声区安置房场站设施项

目（榆垡组团 0446地块公交场站）。

二、本宗地的用途：交通场站用地（S31公交枢纽用地）。

三、宗地编号：110115107001GB00722。

四、本宗地坐落于大兴区榆垡镇 DX09-0103-0446地块。

本宗地的平面界限为：

东至：规划 DX09-0103-0447供热用地地块、0448环卫设施

用地地块、规划明善街道路西红线

西至：规划尚勤街道路东红线

南至：规划榆庆路道路北红线

北至：规划 DX09-0103-0445公园绿地地块南红线。

其平面界限图详见附件 1。

本宗地的竖向界限以/为上界限，以/为下界限，高差为米。



其竖向界限图详见附件 2。

本宗地空间范围是以上述界址点所构成的垂直面和上、下高

程所在的水平面封闭形成的空间范围。

五、本宗地总面积大写壹万柒仟捌佰肆拾捌点柒平方米（小

写 17848.70 平方米）。其中划拨宗地面积为大写壹万柒仟捌佰

肆拾捌点柒平方米（小写 17848.70 平方米）。最终以地籍部门

测绘数据为准。

六、本宗地划拨价款为大写万元（小写 0万元）。

一般规定

七、本宗土地属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者拥有划拨建设用

地使用权。宗地范围内的地下资源、埋藏物和市政公用设施均不

属划拨范围。

八、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经依法登记后受法律保护，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九、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必须按照本决定书规定的用途和

使用条件开发建设和使用土地。需改变土地用途的，必须持本决

定书向市、区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有批准

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十、本决定书项下的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未经批准不得擅自

转让、出租或从事其他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需转让、出租

的，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持本决定书等资料向市、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 

    十一、在本宗地使用过程中，政府保留对本宗地的规划调整

权。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对本宗地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进行改建、翻建、重建的，必须符合政府调整后的规

划。

十二、政府为公共事业需要而敷设的各种管道与管线进出、

通过、穿越本宗土地，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提供便利。

十三、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本宗土地的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予以配合。

十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

市、区人民政府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收回土地使用

权：

1．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

2．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 

3．自批准的动工开发建设日期起，逾期两年未动工开发建

设的；

4．因用地单位撤销、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土地的。 

特别规定

十五、本宗土地只限用于建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噪声区安置

房场站设施项目（榆垡组团 0446地块公交场站）项目。

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在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应当符合土地使用标准的规定和市、区城市规划主

管部门、项目建设主管部门确定的宗地规划、建设条件。宗地规

划、建设条件详见附件三。其中：

主体建筑物性质公交中心站

附属建筑物性质维修库、候车服务配套楼

总建筑面积 3606.42平方米；

建筑容积率不高于 0.3不低于/；

建筑限高 12米；

建筑密度不高于/不低于/；

绿地率不高于/不低于 10%；

其他土地利用要求项目竣工验收后无偿移交至北京市大兴

区交通局，移交事项按照《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噪声区安置房项目

（榆垡组团）公交中心站移交协议书》执行。具体符合《建设项

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2023临管预选市政字 0014号）、

《关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噪声区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榆垡组

团 B区）“多规合一”协同意见的函》（京临管初审函〔2023〕0008

号）等规划文件要求。

十六、本宗地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其宗地

范围内的住房建筑总面积为大写平方米（小写平方米），住房总

套数不少于   /套。其中，单套建筑面积为 50 平方米以下的廉

租住房套，单套建筑面积为平方米以下的套。

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不得改变土地用途。



十七、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承建规划建设公共设施，

并在建成后移交给政府。

十八、本建设项目应于 2027 年 06 月 23 日之前开工建设，

并于 2029年 06月 01日之前竣工。

不能按期开工建设的，应向市、区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主管

部门申请延期，但延期期限不得超过一年。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

适用住房建设的，开发建设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十九、项目竣工验收时，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对本决定书规定

的土地开发利用条件进行检查核验。没有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主

管部门的检查核验意见，或者检查核验不合格的，不得通过竣工

验收。

二十、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不按本决定书规定的开发建设

期限进行建设，造成土地闲置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二十一、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依法合理使用和保护土

地。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在本宗土地上的一切活动，不得损害

或者破坏周围环境或设施，使国家、集体或者个人利益遭受损失

的，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予以赔偿。

二十二、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违反本决定书规定使用土地

的，依法予以处理。

二十三、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严格执行《北京市土壤污

染防治工作方案》（京政发[2016]63号）第 28条规定。

二十四、本决定书未尽事宜，市、区人民政府规划和自然资



源行政主管部门可依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另行规

定，作为本决定书的附件。

附  则

二十五、本决定书由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签

发。

二十六、本决定书一式四份，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持二份，

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留存二份。

二十七、本决定书自签发之日起生效。



附件 1



附件 2

划拨宗地竖向界限图

采用的高程系：

比例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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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